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
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領隊會議

• 會議日期:114年10月29日(三)下午2:00

• 會議地點：民生國小敬業樓第一會議室

•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 承辦單位：民生國小、大村國小

• 協辦單位：彰化縣文化局、彰化藝術高中、鹿鳴國中

員林演藝廳場地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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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會議流程說明

時間 會議內容 備註

13:50-14:00 報到 民生國小會議室

14:00-14:10 長官致詞 彰化縣政府

14:10-15:10 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民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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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演藝廳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
1.國道1號（南下207公里處、北上208.5
公里處）→207埔鹽系統→臺76快速道路
（往員林，22公里處下快速道路）→左轉
臺1線（中山路1段）直行600公尺→右轉
員林大道直行1300公尺→員林演藝廳（左
側）。

2.國道3號（福爾摩沙）→222中興系統接
→臺76快速道路（往員林，南下22公里處
下快速道路）→直行100公尺由中央橋迴
轉後直行1公里左轉→彰縣141道（往員林
直行400公尺→右轉員林大道直行300公尺
→員林演藝廳（左側） 3



鄰近停車場地示意圖

★無提供大遊覽車停車場，請司機至鄰近停車場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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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周邊位置圖及停車說明

汽
車
停
車
場

僅提供汽車停放
約90個車位

★無提供大遊覽車停車場，請司機至鄰近停車場停車 5



人車交通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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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項目
1.各類組參賽者於比賽當日攜帶(1)附照片學生證或(2)數位學生
證或(3)學籍系統登入後附照片之學生證明頁面，符實進行驗證。

2.小學生個人組項目，得以(1)附照片之健保卡或(2)附照片之在
學證明或(3)附照片之學籍證明或(4)身分證代替，(註：健保卡為
嬰兒時期照片，須加附「附照片之在學證明」)

3.個人組參賽人員未帶身分證明文件者，經告知補驗時起1小時內
，得進行補驗證；逾期未完成者，該項比賽成績不予計分。

彰化縣音樂比賽檢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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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音樂比賽檢錄相關規定

★團體項目
1.賽前：各類組參賽學校於11/17(一)前將參賽者選手名冊execl檔填妥供列印獎狀用

，google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NrQDYDrDuqUj1Tys5置於音樂比

賽網站。

2.比賽當日：報到時提交「參賽者名冊」一式兩份符實進行檢錄，統一格式放置於

實施計畫中。

3.未提交者，應最遲於演出前補交，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續。參賽者名冊內容需新

增或變更者，應於比賽當天攜帶新增或變更者之「附照片學生證」或「附照片之在學

證明」或「附照片之學籍證明」符實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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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完成後填寫google表單，連結
https://forms.gle/NrQDYDrDuqUj1Tys5

參賽者選手名冊EXECL檔

候補人員若有上臺
演出，才核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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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音樂比賽團體項目總合演出時間為20分鐘，以開始發音（含試音、調音及演出）為計

時起點，但定音鼓調音除外。人員、器材及所有演出時使用特殊器材產生之碎屑或遺棄物等完
全撤離紅色計時終止線時結束計時(帶來的就要帶走)。計時開始時，由大會工作人員舉牌警示
，時間截止前不按鈴警示，時間一到按鈴一長聲(約5秒)，逾時即開始扣分，逾時每1分鐘扣總
平均分數0.5分，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依此類推。所有演出人員應於演出前集體上臺，演出
時可依樂曲之實際編制安排隊形與座次，但不得於賽程中上下臺更換演出人員（不限身分指揮
及鋼琴伴奏除外），如有違反者，更換之人數視同增加之人數，每增加1人扣總平均分數1分。

★音樂比賽個人項目總合演出時間至多為5分鐘(但主辦單位得徵詢評審意見後彈性調整

總合演出時間與分配，連續計時)，指定曲及自選曲演奏時間以當天評審會議決議公告為準。
參賽者應於司儀唱名時立即進舞台開始演奏，唱名三次不到者，以棄權論。以開始發音（含試
音、調音及演出）為計時起點，先演奏指定曲再演奏自選曲，違反順序，扣總平均分數0.5分
。若指定曲時間到，將按鈴一短聲(約3秒)警示，響鈴後應立即停止演奏指定曲，並接續演奏
自選曲。若指定曲在規定時間內演奏完，則不會按鈴(一短聲)警示，請接續演奏自選曲。總合
演奏時間到，將按鈴一長聲(約5秒)，響鈴應立即停止演出，凡繼續演出者即予扣分，逾時每1
分鐘扣總平均分數0.5分，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依此類推。

★鄉土歌謠比賽總合演出時間為10分鐘，以開始發音為計時起點。人員、器材及所有演
出時使用特殊器材產生之碎屑或遺棄物等完全撤離紅色計時終止線時結束計時(帶來的就要
帶走)。計時開始時，由大會工作人員舉牌警示，時間截止前不按鈴警示，時間一到按鈴一長
聲(約 5秒)，逾時即開始扣分，逾時每1分鐘扣總平均分數0.5分，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依此
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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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計時終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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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廳
樂器車進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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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車路線

★樂器車進入員林演藝廳的停車場，並經由工作人員指引，進入樂器車通道，卸下樂
器後，即行駛離開，不得停留。

樂器車
路線

往大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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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車動線：樂器車通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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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器樂區

大型樂器擺放處

大型樂器盒請依
據現場人員引導
擺放至規定位置

樂器進入場內
後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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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廳
參賽者進退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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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學生大型遊覽車下車動線

◼ 為維護學生安全，請在規定地點下車，下車後請依照規劃進入指
定休息區位置，請勿在對面下車。

下車處 休息區

下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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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人員休息帳篷區

★休息區備有簡易型椅子，請各參賽隊使用後請復位堆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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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護理站：表演廳正門外

報到處/護理站

報
到
處

報
到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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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曲及自選曲演出時間(每天早上8:10後)、成績將張貼
於報到處牆面



表演廳參賽團隊檢錄驗證區

檢錄驗證

★請學生依名冊順序排好。
★為快速驗證，煩請各校領
隊協助現場唱名。

(

梯往
後第
左三
轉預

備
區

上
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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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隊伍預備區(表演廳)

往第
二預
備區

走第
道三

預
備
區 21



參賽隊伍預備區(表演廳)

(
)

第一預備區
面對舞台右側

舞第

台一
正預
後備
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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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演藝廳表演廳舞臺規格

處放樂共
置器用

區

(
舞第

台一

右預

側備

)

23



表演廳參賽隊伍退場方向

參賽者由後台退場後，
由此門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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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演藝廳表演廳場內配置圖

5

備

第
三
預
備
區

區(
門
外預

)
4

第一預備區

(後台出場門)

舞台 1

樂器碼頭4

進場方向

退
場

方
向

第一預備區
(後台)3

第一預備區(舞台右
側)2

樂

器

進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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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場
參賽者進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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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場入口

小劇場入口

背板攝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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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劇場參賽人員檢錄驗證區

檢錄驗證處

往第三預備區28



小劇場參賽人員進場路線

進
場
路
線
1

進
場
路
線
2 29



•小劇場第一預備區(後舞台右側)

第一預備區
(後臺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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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演藝廳小劇場場內配置圖

參賽者入口進場路線1
(第三預備區)

進場路線2
(第二預備區

場外)

第一預
備區2

(場內)

進
場
方
向

退
場
方
向

舞台

檢
錄
驗
證
處

第一預
備區1

(場內)

退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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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及攝錄影請上二樓
並依工作人員指示入內

小劇場觀眾及攝錄影路線

★場地觀眾席座位有限(觀眾席不得攝錄影)，不便之處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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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團隊及個人
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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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場注意事項

★比賽舞臺範圍：寬15公尺×深10公尺。

★樂器搬運：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樂器及搬樂器

人員於卸樂器區等待；由舞臺後側出入口進退，樂器出入

口尺寸為高5.35公尺×寬4.5公尺。

★進退場方向：依大會標示及工作人員指引，參賽者由舞

臺右側進場，並由舞臺左側退場。

★檢錄完成，進入預備區至比賽前樂器及參賽者皆不可發

出聲音。 34



員林演藝廳表演廳舞臺規格

進場方向

退場方向

借用樂器放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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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人員休息區帳篷區注意事項

★休息區場地有限，請各團隊盡量縮小使用範圍，以利
他校使用。

★比賽期間各校物品請自行派員保管，承辦單位恕無法
協助保管，並於離開會場前請提醒學生勿遺留物品於會
場。

★根據員林演藝廳規範，請勿在會場室內外及周圍用
餐。

★參賽結束離開會場前，請將所借用之椅子堆疊整齊，
以利他隊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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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賽人員休息區帳篷區注意事項

★賽程共7天，需要大家共同維護

休息區整齊清潔，若有垃圾請確實

分類並投入垃圾桶。

★若有如廁需求請至小劇場或表演

廳2F，飲水機位置在廁所附近，請

自行攜帶環保杯取用。

★請帶隊老師注意學生安全並管控

秩序，以利賽務進行。 37



樂器車注意事項

• 樂器車請自行下載【樂器車通行證】列印A4規格大小紙張，比賽當天請

統一置放於前擋風玻璃右側，俾便工作人員辨識參賽身分。

並於11/6(四)前填寫GOOGLE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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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樂器使用注意事項
1.借用樂器皆置於面對舞臺左側後台，請於上臺前派員與工作人員核對後，自行搬運上

臺。

2.大會提供借用樂器需由各團隊參賽者自行撤場，並列入計時計算，撤場後請立即送回

共用樂器放置處，以利後續團隊借用。

3.比賽場地備有鋼琴一部，置於左前方(鋼琴位置可自行微調)

4.未列出借用之其他所需之樂器(打擊樂請自備鼓棒)及演奏用具請參賽者自備。

借用樂器放置處 第
一
預
備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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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借用申請

1.借用單位須負良善保管責任，如有損壞需照價
賠償。

2.請於114.11.6（四）下午5點前完成填寫1.

【樂器借用申請表】 GOOGLE表單及2.至音樂比

賽網站下載空白表單，填寫內容並在比賽當日將

申請表紙本繳交至報到處，才算完成借用手續。

1.未事先完成借用申請者，一律不予借用！（紙

本未蓋校印或校印不清者視同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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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所提供之借用樂器設備總表

• 1.平臺鋼琴(可提供借用) ：小劇場YAHAMA ( C3 )、表演廳STEINWAY(D274)

2.定音鼓4顆 (可提供借用)：ADAMS 尺寸: 23吋、26吋、 29吋、32吋

3.大鼓(可提供借用)： Majestic 34吋

4.馬林巴木琴/61鍵，5個八度(可提供借用)：棒子請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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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所提供的設備總表

1.指揮臺：一座。

2.譜架(70支) ：置於舞臺右後方。

3.椅子(90張) ：置於舞臺右後方。

42



大會所提供的設備總表

4.合唱台：僅供兒童樂隊及合唱類組使用。

43

長184公分,寬45公分,高三層,五座總長度920公分



鋼琴輔助踏板
• 請具本需求之參賽者務必於114.11.6（四）前上網填報「114學
年度彰化縣學生音樂比賽-員林演藝廳小劇場場次（鋼琴
獨奏國小A、B組）鋼琴輔助踏板供應情形調查表」，協助主辦單
位瞭解參賽者的需求及使用款式。

• 參賽者若使用大會提供之鋼琴輔助踏板，將由現場技術人員進行
安裝，踏板樣式及型號如右圖。

掃描QR CODE亦可進入表單

型號PJ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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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輔助踏板-自備
• 參賽者若自備鋼琴輔助踏板，可有一名陪同人員協助攜帶輔助踏板，
進入參賽動線並穿著大會準備之背心上台進行安裝，根據員林演藝廳
場館要求，安裝須由現場技術人員在旁進行確認。

• 若陪同人員無法順利安裝參賽者自備之踏板，為使比賽順利進行，參
賽者必須配合使用大會提供之鋼琴輔助踏板。

• 在鋼琴輔助踏板安裝完成後，由參賽者上台試踩確認踏板安裝情形是
否正確（不可發出演奏聲音，否則即開始計時），於安裝正確後請參
賽者、陪同人員退回第一預備區，待司儀叫號後參賽者再進入舞台參
賽。

• 於比賽進行中參賽者若發現輔助踏板鬆脫，請立即停止演奏並舉手反
映，大會將暫停比賽並於狀況排除後，依評審長決議接續比賽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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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錄影區：請至指定區域進行攝錄影
1.參賽學校憑證至報到處換取【攝影證】，每校兩張攝影證，進入攝影區需要出示攝影證，結

束後請記得繳回【攝影證】並換回證件。請勿使用任何有燈光聲響之攝影及拍照設備。

2.無攝影證者禁止拍照、錄影。觀眾席亦禁止拍照、錄影。

3.僅可拍攝所代表學校或個人，不可拍攝他校演出，攝錄影區會進行管制，僅可於前

一團隊出場時，進入攝錄影區預備且不能拍攝，於代表團隊演出始得開始拍攝，演出

結束即結束拍攝，離開攝錄影區，敬請配合。

2樓前方為司儀計時區及評審區，禁止進入

攝錄影區

攝
錄
影
觀
眾
入
口

司儀計時區

評審席

攝錄影區

※一樓為司儀計時區及 評審區：禁止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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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狀及評語相關注意事項

•比賽當天不發給獎狀、評語、不頒獎，成績將於隔

日上午10時後(實施計畫p12)公告於本縣學生音樂比

賽網站。

•凡需領取參賽評語表者，請於比賽當天報到時附回
郵中式信封12K(郵票44元及填寫正確地址)，承辦學
校將於賽後一個月內陸續寄送，逾期不予受理(實施
計畫p10)。(當天未繳交回郵信封者不受理事後要求
補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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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狀及評語相關注意事項

●團體項目得獎者核發團體獎狀每人乙紙。團體項目參賽者名冊(需有上台參賽事實)應

於11月17日(星期一)前將學生名冊EXCEL電子檔上傳至

HTTPS://FORMS.GLE/NRQDYDRDUQUJ1TYS5 ，以利印製獎狀，並請各校確實核對學生

姓名，減少獎狀印製錯誤情形。

(EXCEL電子檔及GOOGLE表單將於本府教育處新雲端、民生國小及音樂比賽網站另行

公告)(承辦學校將於該學期結束前統一郵寄獎狀至各校)(實施計畫P13)

●請各校承辦人收到獎狀後，立即拆開核對獎狀資訊是否正確，若有錯誤請於115年1

月2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向承辦學校反應，逾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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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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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配合注意事項

1.請詳讀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計畫
2.攝影區憑攝影證進出，每隊至多2人，比賽當中禁止進出，僅可利用
換場時進出。
3.餐飲資訊僅提供訊息，不代訂、代辦，亦不可於員林演藝廳內外場
地用餐。
4.比賽會場不進行頒獎典禮，比賽獎狀、評語統一另行寄送，參賽及
陪同人員應於競賽後儘速離開會場不得逗留。
5.比賽會場設置護理站及聘用醫護人員。
6.提早出發，避免塞車。準時報到，注意安全。
7.出發前-參賽者名冊一式兩份(直笛重奏項目114學年度起,參賽者名
冊需以獨立格式繳交,詳見實施計畫附件5)帶了嗎?樂器借用單帶了嗎?
是否有蓋清晰校印? 50



其它配合注意事項
8.獲代表權之個人或團體全國賽報名資料請於12月5日(星期五)中午12
前郵寄(郵戳為憑)或親送至縣府教育處社教科，並於信封封
面註明『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報名』。
9.團體及個人項目書面報名表學校須蓋校印（大專校院得由系、所、
處、院蓋章戳）統一收齊免備文，切結書記得親筆簽名。

10.鋼琴位置及開合角度於比賽當天由評審會議決議， 獨奏項目參賽
者及伴奏人員不可調整。
團體項目之伴奏(如管弦樂合奏、管樂合奏、直笛合奏、口琴合奏、兒
童樂隊、合唱、鄉土歌謠此七個項目)(項目比照全國賽)若要移動鋼琴
位置及調整鋼琴開合角度，請於當天報到時向報到處工作人員反應需
求，隊伍上台同時找後台穿著教育處背心之工作人員協助，由員林演
藝廳技術人員統一處理。 51



其它配合注意事項(10/29領隊會議後新增)
11.個人項目若有特殊需求可以自備椅子。請於報到處說明需自備鋼琴椅，
並請參賽者由1位陪同人員將椅子帶入後臺。比賽時，該名陪同人員將椅
子放上臺後，就請退至後臺等待，後臺也不得攝錄影。

12.團體項目總合演出時間為20分鐘，時間一到，所有人員、器材及演

出時使用特殊器材產生之碎屑或遺棄物等須完全撤離紅色計時終止線才
結束計時(帶來的就要帶走)。但是大會提供之椅子及譜架可以不用全部
撤除，請留在台上由下個隊伍使用。

13.若前面隊伍人數較多，下一隊人數較少，人數少的隊伍不用將前面遺
留的椅子及譜架全部撤到後台。Ex甲隊有60人(使用60張椅子及30支譜
架)，乙隊有20人，乙隊上台時可以只使用20張椅子及10支譜架，把其餘
不用的椅子移動到較後面或是舞台外圍即可，不會因為沒收甲隊的椅子
及譜架而被扣分。 52



其它配合注意事項
14.團體項目每天上午第一隊可在8:00-8:10將大型樂器推上舞台定位，僅
供定位不得調音及演奏。擺放好請離開舞台至預備區等待。請各參賽隊
伍遵守。

15.團體項目每天下午第一隊可在13:00-13:10將大型樂器推上舞台定位，
僅供定位不得調音及演奏。擺放好請離開舞台至預備區等待。請各參賽
隊伍遵守。

16.11/12上午第五場國樂合奏國小B組第一隊可在上午8:00-8:10將大型樂
器推上舞台定位，僅供定位不得調音及演奏。擺放好請離開舞台至預備
區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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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間及飲水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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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祝參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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